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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Gender作伙來，地方性平有 GO站」網站 

資料上傳注意事項 

一、 「Gender作伙來，地方性平有 GO站」網站(以下簡稱本網站) 

資料用途或目的：為促進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（下稱地方

政府）推動性別平等相關資訊之流通及分享，提供民眾活動資

訊、政策宣導及成果匯集之整合平臺。 

 

二、 網站資訊上傳說明: 

(一) 本網站所公告上傳之資訊為以推動性別平等為主要目的之對外

訊息，包括法令規定、委員會紀錄及可供大眾參加之各式活動，

例如宣導活動、研習課程、頒獎典禮、開幕儀式等。若屬活動

計畫書等內部文件或對內培力、會議、訓練等，或舉辦非性別

平等活動，僅配合發放相關文宣品或宣導短片者，不屬於上傳

之範疇。 

(二) 上傳文件之檔案格式請以 PDF為主。 

(三) 行政院具有本網站內容審核通過與否之最終權利。 

 

三、 網站資訊分類定義:  

(一) 最新消息： 

1. 指需公告周知之性別平等新知或即將舉辦之性別平等活動。  

2. 因本欄位資訊具宣傳性質，請具體、詳實上傳相關內容，如

時間、地點、活動內容、聯絡窗口等，以利民眾知悉及參

與。 

3. 為維持最新消息之即時性，下版日期請務必於上傳時設定，

建議為活動辦理完畢後一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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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地方性平法規與政策：促進性別平等之相關政策計畫、方針、

綱領等。 

(三) 地方婦權會/性平會： 

1. 包含會議紀錄、委員名單、重要成果、照片集錦等。 

2. 建議於會議召開後 3個月內完成上傳作業。 

(四) 地方性平活動： 

1. 已舉辦之性別平等活動辦理成果，建議於上傳時附加活動照

片，以增加內容豐富度。 

2. 需為地方政府主辦、協辦或補助辦理之各項對外性平活動，

其中若係補助地方團體辦理活動請於適當欄位註明「本活動

由○○○政府補助辦理」。 

3. 活動承辦人欄位若需揭露承辦人全名請先取得本人同意。 

 

四、 個資保護及尊重智慧財產權 

(一)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

第 15 條或第 19 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應於

處理或利用前，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第 8 條第 1 項第

1 款至第 5 款所列事項；惟如符合第 9 條第 2 項情形，如「個

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」、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

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」，得免為第 1項之告知。 

(二) 各項上傳之資料皆需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但身分證明文

件編號、生日、個人手機號碼或電子郵件信箱、居住地址等個

人資料，請勿上傳本系統；違反規定者將逕予退回。 

(三) 請確認上傳圖檔、影音檔享有著作權或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上

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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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地方政府之機關管理者以一名為限，負責彙整上傳資料。為維

護資訊安全，請勿將個人帳號密碼供其他人員使用。 

 


